
法治与社会

□ 文/尚娟

笔者认为，因人大代表故意隐瞒身

份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不应

承担责任。

代表法、地方组织法对代表人身自

由给予特别保护，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

代表依法履职，排除不当干扰，维护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这种保护是一项

程序性特权，而非违法行为的“豁免金

牌”。其适用前提是执行机关“明知”或

“应知”被采取措施对象的代表身份。

在我国，人大代表分为全国、省级、设

区的市级、县级、乡级等多个层级，数量庞

大，且分布地域广泛。人大代表身份信息

并未普遍、强制性地接入公安机关日常执

法核查系统。要求一个县的公安机关在

执法过程中，对每一位涉案人员都进行跨

地域、跨级别的全国性代表身份系统核

查，既不现实，也无法律明文规定。

执法机关在处置一般违法案件时，

其核实身份的义务主要基于当事人自

述、居民身份证信息以及相关户籍、前科

等数据库的查询。人大代表享有的特别

程序保障，以其身份被执法机关“知晓”

为前提。因代表个人“故意”隐瞒致使该

前提不成立，相关程序保障的缺失后果

应由该代表自负。公安机关依照一般行

政违法案件的处理流程，基于其掌握的

（不完整的）事实信息作出处罚决定，执

法行为本身并无瑕疵。

若将因当事人故意隐瞒行为导致程

序未能启动的责任归咎于公安机关，实

则变相鼓励个别代表滥用特权、逃避处

罚，这不仅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基本原则，也严重损害了人大代表群体

的声誉和法治的严肃性。

实体处罚合法
程序存在瑕疵
□ 文/崔厚元

笔者认为，刘某故意隐瞒人大代表

身份被采取强制措施在合法性上并无

不妥，但在合理性上存在瑕疵。

地方组织法第三十五条、代表法第

三十二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对县级以上人

大代表采取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等任何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事先

书面报请该代表所属的人大常委会（或人

代会主席团）许可；只有在紧急情形下对

现行犯先予拘留的，才可以在拘留后立即

报告并补办许可手续。刘某两次酒驾均

发生在B县，被查获时他“故意隐瞒”人大

代表身份，现有材料并未显示B县公安

机关在做出行政拘留前已掌握其身份。

况且，法律只要求“发现”系人大代表时

才启动报请许可程序，并未要求公安机

关对所有被处罚人“主动排查”是否担任

人大代表。在信息未共享、刘某又刻意

隐瞒的场景下，B县公安机关难以认定构

成“故意或重大过失”。

公安机关未能启动强制许可程序，

主要原因系刘某自身原因造成，但依照

法律规定，强制许可程序是效力性强制

规定，不是倡导性条款。假如公安机关

在执法调查过程中，流程再严谨点，态

度再认真点，工作再细致点，不论刘某

如何陈述自己是否为人大代表，公安机

关都应当向A县人大常委会求证确认。

因此，在事后得知情况后，B县公

安机关应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

报请 A县人大常委会补办许可手续。

刘某作为人大代表知法违法、隐瞒身份

的行为违背代表义务，A县人大可依法

对其进行监督，如责令其辞职等。

★争鸣 ZHENGMING

现行犯被拘留
只需事后报告
□ 文/滕修福

笔者认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相关

司法机关有询问核查涉案人员是否具有

人大代表身份之责；但是，涉案人员故意

隐瞒人大代表身份被羁押，错不在司法

机关。现行犯可以先拘留再报告，无须

事前许可。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

大代表有执行代表职务的人身特别保护

权。因此，地方司法实践中，询问涉嫌违

法人员是否具有人大代表等特殊身份,已

成为司法执法规范的其中一部分。

上述案例中，刘某酒驾被拘留，并非B

县办案民警没有履行询问核查之责，而是

刘某隐瞒了 A县人大代表身份；况且，又

是异地查处。笔者认为，如果刘某是B县

人大代表，即便刘某隐瞒，B县办案人员也

有可能核查清楚是否代表身份；但是，刘

某不是本地人，隐瞒代表身份，并非办案

人员未尽核查责任，而是没有建立代表信

息全国互查机制，不存在失职。

依据代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如果

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

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

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

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

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

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

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

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

据此作出决定。

笔者认为，上述案例中的刘某，拘留

后即便被核实为A县人大代表身份，也

未必非要释放不可，但要依法及时向A

县人大常委会方面进行报告。

“故意”隐瞒代表身份
公安机关无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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